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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本公司 106年度員工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第十九條及十九條之一條規定。 

(二)本公司於民國107年2月26日董事會決議擬由106年度獲利狀況

$260,968,441元中，配發董監酬勞$5,219,369元，占獲利狀況2%；

員工酬勞$10,438,738元，占獲利狀況4%。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106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06 年度財務報表等表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

本公司監察人查核完畢，認為尚無不合，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 

一、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二、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 106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決  議：本議案之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87,983,149權；贊成

權數(含電子投票) 86,016,947權，反對權數(含電子投票) 1,520權，無

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含電子投票) 1,964,682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 97.7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106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106 年度盈餘分配如下表，業經 107 年 4 月 25 日董事會通過在

案，並經本公司全體監察人查核完竣後提請股東會承認。 

二、分配後以 107 年 3 月 31 日股東權益設算本公司每股淨值為 16.39

元。 

三、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

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現金股利之除息基

準日及配發等相關事宜，俟本案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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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於除息基準日之流通在外總股數有所變動時，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按除息基準日實際流通在外總股數，調整配息比

率，並授權董事長處理後續相關事宜。 

五、106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次頁。 

 

決  議：本議案之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87,983,149權；贊成

權數(含電子投票) 86,016,838權，反對權數(含電子投票) 1,628權，無

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含電子投票) 1,964,683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 97.7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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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討論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本公司擬依據公司法267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

則」等相關規定，發行107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60條之2規定說明

如下： 

(一)發行總額：發行總額為新台幣7,000,000元，每股面額10元，共

計700,000股。 

(二)發行條件： 

1.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 

2.既得條件：符合本公司107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所定之績效條件者。 

3.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其權利義務除依本次

發行辦法第六條規定外，與本公司普通股股票相同。 

4.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處理方式：獲配之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遇有未達既得條件者，其股份由本公司無償收回

並予以註銷。 

(三)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之股數： 

1.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全職正式

員工為限。 

2.實際得為被給與之員工及其得獲配股份數量，將參酌服務年

資、職等、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他管理上需

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決議之。 

3.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56 條

之 1第 1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

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

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

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56 條第 1 項

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

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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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理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理由：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

公司所需專業人才、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期共同創

造更高之公司及股東利益。 

(五)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

益影響事項： 

1.可能費用化之金額：本次預計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為

700,000股，無償發行。以本公司 107年 4月 24日普通股每

股收盤價 19.15為基礎計算，依所定既得期間、既得條件估

算，發行後每年分攤之費用化金額對 107 年、108 年、109

年及 110年之估算，每年均為新台幣 3,351,250元。 

2.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以本公司已發行股數 122,680,375 股暫估對每股盈餘稀

釋情形，於 107 年、108 年、109 年及 110 年之估算，每年

均為 0.03元，對本公司未來年度每股盈餘之稀釋情形尚屬有

限，對現有股東權益亦無重大影響。 

三、本次「107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三。 

四、本案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辦

理，並自主管機關核准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視實際需

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五、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訂定之各項條件，如經主管機關

指示、相關法令規則修正、或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客觀環境需修訂

或修正時，擬請股東會同意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六、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

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107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辦理。 

決  議：本議案之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87,983,149權；贊成

權數(含電子投票) 85,192,942權，反對權數(含電子投票) 825,520權，

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含電子投票) 1,964,687權。贊成權

數占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 96.8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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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討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因公司資金運用需求，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二、茲擬具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之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87,983,149權；贊成

權數(含電子投票) 86,015,927權，反對權數(含電子投票) 2,526權，無

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含電子投票) 1,964,696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股份總表決權數 97.7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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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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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零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共同創造公

司及股東之利益，依據公司法第 267 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

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申報辦理，並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

之日起一年內為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獲配資格條件：  

一、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全職正式員工為限。實際得為

被給與之員工及其得獲配股份數量，將參酌服務年資、職等、工作績效、整體

貢獻、特殊功績或其他管理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

事會決議之。 

二、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56條之 1第 1項規定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取得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

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56條第 1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第四條 發行總額： 

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總計為 7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共計新台

幣 7,000,000元，。 

 

第五條 發行條件： 

一、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為每股新台幣 0元。 

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其權利義務除依第六條規定外，與本公

司普通股股票相同。 

三、既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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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至屆滿下述時程時仍在職，並達成本公司

要求之績效條件者，可分別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比例如下： 

獲配後任職屆滿 1年：獲配股數之 25%。 

獲配後任職屆滿 2年：獲配股數之 25%。 

獲配後任職屆滿 3年：獲配股數之 25%。 

獲配後任職屆滿 4年：獲配股數之 25%。 

(二)員工自獲配本公司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

則等情形時，就其獲配但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

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第六條  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之限制： 

一、員工獲配新股後，於未達既得條件前，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出售、

轉讓、贈與、質押、請求公司買回，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二、本辦法所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既得條件前，其股東會之出席、提案、

發言及表決權，皆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三、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既得條件前，無享有現金股息、股票股利、

減資、資本公積現金(股票)及因合併、分割、股份轉換等各項法定事由所獲配

之任何權益，其他股東權利則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四、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不得

以任何理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第七條  未符既得條件之處理： 

對於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第八條  員工一般離職、留職停薪、死亡、受職業災害或調職等之處理： 

一、一般離職(自願/退休/資遣/開除)：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離職

生效日起即視為未符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二、留職停薪：留職停薪當年度超過三個月以上者(含三個月)，即視為未符合當年

度既得條件。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

股份並辦理註銷。 

三、死亡：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工死亡當日即視為未符既得

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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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職業災害：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未達成既得條件之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按既得條件之股份比例，依當年度在職天數比例，計算可

既得之股份。 

五、調職：因本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司指派轉任之員工，得由董事長於既得條件

之時程比例範圍內，核定其達成既得條件比例及時限。如員工為自願請調轉任

者，其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由本公司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

辦理註銷。 

六、除上述原因外，因其他未約定原因致本公司與員工間勞動契約中止或變動者，

就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即視為未符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

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第九條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一、稅賦： 

員工依本辦法所獲配之股份及與之相關之稅賦，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均按當

時中華民國之稅法規定辦理。 

二、保密規定： 

員工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

不得探詢他人或洩漏其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內容及數量，若有違反之

情事，視同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之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對於尚未達

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三、實施細則: 

本辦法有關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名單、簽署等事宜之相關手續及詳細

作業時間等，由本公司承辦單位另行通知獲配員工辦理。 

四、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報經

主管機關申報後生效，發行前如有修正時亦同。若於主管機關審核過程中，如

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修正本辦法時，授權董事長先行修正，嗣後再提董

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五、本公司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以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理，並由本公司

或本公司指定之人為代理人代所有獲配員工與信託機構簽訂、修訂信託相關契

約暨全權代理其處理相關信託事務。 

六、如有未盡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全權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依相關法令

修訂或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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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零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

理程序 

一、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

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

值、技術與獲利能力、未來

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

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

並參考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

議定之。 

1.至 2.：略。 

3.購買或初次認購金控公司

發行之特別股，單一標的

金額新台幣伍仟萬元(含)

以內者，由董事長核可；

其金額超過新台幣伍仟萬

元者，須提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4.非屬上述項目之有價證券

買賣，其金額在新台幣壹

仟萬元(含)以下者，由董事

長核可；其金額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者，須提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至四：略。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

理程序 

一、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

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

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未

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

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

等，並參考當時最近之成交

價格議定之。 

1.至 2.：略。 

 

 

 

 

 

 

 

3.非屬上述項目之有價證券

買賣，其金額在新台幣壹

仟萬元(含)以下者，由董事

長核可；其金額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者，須提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至四：略。 

依 事 實

需 要 修

正。 

第十六條：實施與修訂 

ㄧ：略。 

二、本程序於民國一Ｏ七年六月十一

日股東會決議修正通過。 

第十六條：實施與修訂 

ㄧ：略。 

二、本程序於民國一Ｏ六年六月十四

日股東會決議修正通過。 

依 事 實

修正。 

 


